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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事服務簡訊 

    

 

 

 

 

 

一、修正「教育部人事處及所屬人事機構人事人員陞任評分標準表」。（本部人

事處 113 年 4月 1日臺教人處字第 1134201101 號函） 

二、行政院核定修正「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並自 113 年

2 月 1 日起生效。（本部 113 年 4 月 19 日臺教人(一)字第 1130040512 號書

函） 

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有關公務人員於原服務機關涉及性別平等工作法

性騷擾案件之處理疑義一案。（本部 113 年 4 月 26 日臺教人(一)字第

1130042839號書函） 

四、勞動部函送該部修正之「職場性騷擾申訴處理指導手冊」一案。（本部 113

年 5月 10日臺教人(一)字第 1130048770 號書函） 

五、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書函以，為落實推動性別平等政策，請各機關辦理與親

子相關活動時，協助宣導家務及育兒分工觀念。（本部 113 年 6 月 13 日臺

教人(一)字第 1130061415號書函） 

六、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以，修正「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期間遭

受性騷擾事件處理須知」第 3 點及第 5 點規定。（本部 113 年 6 月 13 日臺

教人(一)字第 1130060292號書函） 

 

 

核釋公立學校教師曾任中央研究院約聘僱人員處理原則進用、等級相當、服務成

績優良及性質相近之研究工作年資，為教師待遇條例第 9 條第 1 項第 4 款所定經

本部認定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得按年採計提敘薪級。（本部 113 年 5 月 10 日

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人事法令宣導 

綜合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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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教人（二）字第 1130034906A號令） 

 

 

一、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有關參與「0403 花蓮震災」救助事項工作人員加

班費支給事宜，請依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本權責從優

、從速、從簡辦理。(本部 113 年 4 月 12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30037969 號

書函) 

二、客家委員會為鼓勵公教人員積極參與客語能力認證，期提升客語服務量能，

爰重申下列規範(本部 113 年 5 月 7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30046521 號書函)

： 

(一)依客家基本法第 9 條及客語為通行語實施辦法規定略以，服務於客家文化

重點發展區之公教人員，應有符合服務機關所在地客家人口之比例通過客

語認證；其取得客語認證資格者，應予獎勵，並得列為陞任評分之項目。 

(二)復依客家委員會獎勵客語績優公教人員作業要點，為提升公教人員之客語

能力，加速推動客語為公事語言，就已通過客語能力認證考試之績優公教

人員予以獎勵，並明定客語各級別認證通過之獎勵方式。 

三、「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作業規定」部分規定，業經

內政部於 113 年 5 月 15 日以台內移字第 11309334541 號令修正發布。(本部

113年 5 月 31日臺教人(三)字第 1130051695 號書函) 

四、有關內政部移民署「公務人員赴陸許可線上申請系統」外機關使用者帳號清

查一事。(本部 113 年 6月 6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30058423 號書函) 

五、「政府機關優良觀光人員獎勵要點」，業經交通部觀光署於 113 年 6 月 14

日以觀企字第 11320004781 號令修正發布。(本部 113 年 6 月 17 日臺教人(

三)字第 1130062209 號書函) 

六、有關內政部移民署「公務人員赴陸許可線上申請系統」外機關使用者帳號清

查作業補充說明一事。(本部 113 年 6 月 25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30064835 號

書函) 

 

 

一、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業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於 113 年 3

月 30 日修正發布。(本部 113 年 4 月 9 日臺教人(四)字第 1130037206 號書

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服務、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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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 

二、早期支領一次退休金生活困難退休公教人員發給年節照護金作業要點第 3 點

、第 6 點，業經考試院 113 年 5 月 16 日修正發布。（本部 113 年 5 月 27 日

臺教人(四)字第 1130052954號函） 

三、112 年度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決算業已公告於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理

局網站，請於機關（構）學校網站發布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決算公告之相

關訊息。(本部 113 年 6月 3 日臺教人(四)字第 1130057218 號書函) 

四、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理局函有關公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期間選擇遞延 3

年繳付退撫基金費用。(本部 113 年 6 月 18 日臺教人(四)字第 1130062377

號書函) 

 

 

一、「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2 條業經勞動部於 113 年 3 月 27 日以勞動條 2

字第 1130147857 號令修正發布。（本部 113 年 3 月 29 日臺教人（五）字第

1130034281號書函） 

二、為強化國人反制認知作戰及媒體識讀能力，國防部陸續製播 6 輯「媒體識讀

」教育影片，刊登於「全民國防教育」全球資訊網「媒體識讀專區」。（本

部 113年 5月 1 日臺教人(五)字第 1130044473 號書函） 

三、人事人員專業核心能力經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重行檢討並擇定「問題分析與

解決」、「溝通協調」、「建立信任」、「善用人事法規」、「敏感度及應

變力」及「善用數位科技」等 6 項。（本部人事處 113 年 5 月 17 日臺教人

處字第 1130048414 號函） 

四、有關公教人員子女就讀大學校院科系屬學、碩一貫之規劃且同時具備學士及

碩士雙重學籍，得否申請子女教育補助一案。（本部 113 年 5 月 27 日臺教

人(五)字第 1130054892 號書函） 

五、「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部分條文，業經勞動部於中華民國 113

年 5 月 31 日以勞職授字第 1130204373 號令修正發布。（本部 113 年 6 月 6

日臺教人（五）字第 1130057424號書函） 

六、113 年至 116 年「貼心相貸」-全國公教員工消費性貸款，經公開徵選由臺灣

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賡續承作。（本部 113 年 6 月 24 日臺教人（五）字

第 1130063634 號書函） 

勞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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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同仁部分 

請參閱本處人事動態專區網址：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0DC971B0DE5D06A&sms=

A725A1E1649858BF 

 

■人事人員部分：  

 請參閱本處人事動態專區網址：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DA58D79B53DAFA0&sms=

D2ABB3207E9CB94A 

人事動態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0DC971B0DE5D06A&sms=A725A1E1649858BF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0DC971B0DE5D06A&sms=A725A1E1649858BF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DA58D79B53DAFA0&sms=D2ABB3207E9CB94A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DA58D79B53DAFA0&sms=D2ABB3207E9CB9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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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說明 

1 

築巢優利貸 

(全國公教員工

房屋貸款) 

111 年至 113 年「築巢優利貸」，由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獲選承作。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理期間：自 111年 1月 1日起至 113 年 12月 31日止，為期 3

年。 

二、適用對象：全國各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所屬編制內

員工(不含試用人員及約聘僱人員)。 

三、貸款利率：按中華郵政 2 年期定儲機動利率(1.595％)固定加碼

0.465％計算，機動調整。 

四、貸款期限：最長為 30年。 

五、洽詢電話： 

    臺灣銀行：0800-025-168、02-21910025、02-21821901。 

    中國信託：0809-066-666，02-2769-5000。 

2 

貼心相貸 

(全國公教員

工消費貸款) 

「貼心相貸」，由臺灣土地銀行承作。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理期間：自 113 年 7 月 1 日起至 116 年 6 月 30 日止，為期 3

年。 

二、適用對象：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員工(含育

嬰留職停薪人員、連續服務滿 1 年之聘僱人員及約用人員、連

續服務滿 1學年之公立高中(職)以下代理老師)。 

三、貸款利率：按中華郵政 2 年期定期儲金機動利率加 0.425％計算

(目前年息 2.145%)，機動調整。 

四、貸款期限：最長為 7年。 

五、洽詢電話：02-2314-6633或 0800-231-590。 

3 

闔家安康 

(全國公教員

工團體保險) 

112 年至 114 年「闔家安康」，自 113 年 1 月 1 日起由凱基人壽(原

中國人壽)承作。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理期間：自 112 年 4 月 1 日起至 114 年 3 月 31 日止，為期 2

年。 

二、適用對象：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私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現

職員工(含聘僱人員，不含留職停薪人員)及其配偶、子女、父

福利 PLUS 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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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說明 

母(含配偶之父母)。 

4 
全國公教 

健檢方案 

行政院以 110 年 8 月 18 日院授人給字第 11040005821 號函修正「中

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並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

生效，修正重點如下： 

第一類人員：中央機關政務人員(部長及 2 位政務次長)；中央二級

機關以上簡任第 12 職等以上主管人員(常務次長、主

任秘書及各司處主管人員)，每年補助 1 次，補助金額

以新臺幣(以下同)1萬 6,000元為限。 

第二類人員：本部編制內依法任用(派用)之 40 歲以上人員；40 歲以

上之工友(含技工、駕駛)；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行

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

之 40 歲以上聘僱人員(以下同)，且於本部連續服務滿

1年者，2年補助 1次，補助金額以 4,500元為限。 

備註： 

一、非屬從事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工作之未滿 40 歲公教人員、工友

(含技工、駕駛)及約聘僱人員，自費參加健康檢查者，得每 2

年 1次給公假 1天前往受檢。 

二、至臨時人員健康檢查補助部分，依本部第 1 屆第 9 次勞資會議

決議，比照前開「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

」第二類人員並以公假辦理。 

三、為提供健康檢查補助彈性，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推動試辦「中

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第一類人員得累

計 2 年補助 1 次健康檢查費用，最高新臺幣 3 萬 2 千元，並自

113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本部 112 年 7 月 28 日臺教人（五）

字第 1120073447號書函） 

5 
全國公教員工 

旅遊平安卡 

112年至115年「全國公教員工旅遊平安卡優惠方案」，由富邦產物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作。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理期間：112年 7月 1日至 115年 6月 30日止。 

二、適用對象：全國各級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暨公營事業機構現

職員工（含聘僱人員、臨時人員及技工、工友、駐衛警）、退

休人員及其眷屬（包含配偶、父母及子女）。 

三、投保項目：旅行保障保險、旅行綜合保險、國內旅行駕駛人責

任保險、海外旅行不便保險及海外急難救助服務等項目，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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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說明 

保險金額為新臺幣（以下同）200 萬元（未滿 15 足歲者最高為

61.5萬元），最高投保年齡為 85歲。 

四、洽詢電話：0809-019-888（富邦產物保險，自 113 年 1 月 1 日

起電話專人投保服務時段調整為上午 8 時至晚上 9 時，晚上 9

時至翌日上午 8 時將改以語音機器人引導至該公司旅平險網路

投保平台「旅遊小管家」進行線上自助投保。） 

五、網站：https://www.fubon.com/hwc。 

6 

全國公教員工

及其親屬長期

照顧保險方案 

111 年至 114 年「全國公教員工及其親屬長期照顧保險方案」，由國

泰人壽承作。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理期間：自 111年 2月 22日起至 114 年 2月 21日止，為期 3

年。 

二、適用對象：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私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現

職員工及其配偶、子女、父母(含配偶之父母)。 

三、洽詢電話：0800-036-599(國泰人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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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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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性騷擾申訴調查處理流程及相關法令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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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事件受理申訴、調查及處理程序 

 



中華民國 113 年 7 月 3 日（第 209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12 

 

 

 

 

 

員 工 協 助 方 案 電 子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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